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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优化生态环境 

加强生猪养殖管理的若干意见 

 

各县（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为保护生态环境，规范生猪养殖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畜禽规模养殖污

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市政府同意，现就优化

生态环境，加强生猪养殖管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原则和目标 

加强生猪养殖管理工作坚持“属地管理、控减总量，生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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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有偿服务”的原则，建立科学规范、权责清晰、约束有力的

生猪养殖秩序。 

以2018年5月底全市生猪存栏量318.5万头为基数，全市年控

减生猪存栏15%左右；存栏量20头以上（含，下同）的生猪养殖

场（户）纳入规划布局，依法依规监督管理。到2020年底，全市

生猪存栏量控制在200万头以下（农情统计数，下同）。 

推进粪污社会化治理服务体系建设，到2019年底，全市建设

生猪粪污社会化有偿治理服务组织50个。 

加快推进生猪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到2020年底，粪污综合

利用率达到78%以上，生猪规模养殖场治理率达到90%以上、粪

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6%以上。 

二、管理要求  

（一）畜禽养殖禁养区内禁止建有存栏量20头以上的生猪养

殖场（户）；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红线一级管控区、通榆河

一级保护区内禁止生猪养殖。 

（二）基本农田内严禁新增生猪养殖设施，已经建成的生猪

养殖设施，按序时进度到2020年底前清理完成。 

（三）对占用河道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的生猪养殖设施，按

序时进度到2020年底前清理完成。 

（四）已经建成的生猪规模养殖场，未经设施农业用地备案、

环境影响评价及动物防疫条件许可的，按序时进度到2020年底前

依法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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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县域为单位，严格控制养殖总量，严禁招引生猪养

殖项目；以镇域（街道）为单位，亩均耕地面积生猪存栏量不得

超过0.8头。控制目标按序时进度在2020年底前完成。 

（六）非禁养区内的生猪养殖（场）户，严格控制养殖规模，

由镇（街道）、村根据总量控制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核定其生

猪存栏量并实施监督。 

（七）以镇（街道）为单位，必须单独建立或联合建立种养

循环利用专业合作社或粪污收集处理中心，对生猪养殖中小型规

模场和小散户的粪污实行社会化有偿治理服务。 

（八）存栏量20头以下（不含，下同）的生猪养殖场（户），

必须按0.5立方米/头的标准配备粪污贮存池，按5头/亩的标准配

套消纳耕地，并向村委会提供养殖粪污循环利用履约保证。存栏

量20头以上或存栏量20头以下但不具备消纳条件的养殖场（户），

除按标准配备贮存池外，必须与第三方签订粪污有偿治理服务协

议，同时向村委会提供养殖粪污治理履约保证。 

（九）对使用未经高温处理餐厨废弃物养猪的养殖场（户）

依法查处；对直排偷排粪污，造成环境污染的生猪养殖场（户）

依法予以查处；对污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且无法整改的养殖场

（户）依法关停。 

（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对达到纳税规模的养殖场依法足

额征收环保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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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责分工 

（一）市农业部门牵头负责编制畜牧业发展规划、生猪养殖

总量控减、粪污综合利用技术指导、使用餐厨废弃物生猪养殖场

（户）的依法查处及粪污社会化有偿治理服务工作推进。 

（二）市环保部门牵头负责编制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划

定畜禽养殖禁养区，指导生猪养殖污染防治，对生猪规模养殖场

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偷排直排污染环境等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

处。 

（三）市国土部门牵头负责生猪养殖场（户）违法用地行为

的清理，指导督促各地国土部门对占用基本农田从事生猪养殖的

违法用地行为依法查处。 

（四）市水利部门牵头负责占用河道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

生猪养殖设施的清理。 

（五）市城管部门牵头负责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许

可，依法对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和收集、运输、处置服务企业进

行监督检查，协助相关部门关停违法建设的生猪养殖场（户）。 

（六）市公安部门牵头负责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车辆的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依法打击无证无照收集、运输、处置餐厨废弃物，

及危害环境和人身健康的违法犯罪活动。 

（七）市信访局牵头负责加强生猪养殖管理工作中的信访维

稳工作。 

（八）市税务部门牵头负责规模养殖场环保税依法足额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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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四、考核奖惩 

加强生猪养殖管理工作纳入市委、市政府对县（市）区“四

个全面”及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内容，对整治不力的镇（街道）

取消市级综合考核评先资格。各地政府及市相关牵头部门按季度

报送工作进度，市农委负责情况收集汇总并上报。 

市级财政对生猪粪污社会化有偿治理服务主体购买的国家

标准定型粪污收集运输车辆，及完成市委、市政府考核任务的县

（市）区实行以奖代补（具体办法由市财政局牵头制订）。  

各县（市）、通州区人民政府为辖区内加强生猪养殖管理的

责任主体，应按照本意见要求于2018年8月底前制定出台相关实

施细则。 

 

附件：1．全市生猪存栏量控制目标任务 

2．全市生猪粪污社会化有偿治理服务组织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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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市生猪存栏量控制目标任务 

 

县 

（市、区） 

2018年5

月生猪存 

栏量       

（万头） 

2020年控制目标 
年度压减任务数 

 （万头） 

存栏数 

（万头） 

三年压减

数 （万头） 

三年压减

比例     

（%） 

2018年 

核减数 

2019年 

核减数 

2020年 

核减数 

海安市 45.1  30.0  15.1  33.5  3.1  6.0  6.0 

如皋市 75.8  53.0  22.8  30.1  4.6  9.1  9.1 

如东县 137.6  74.0  63.6  46.2  12.8  25.4  25.4 

海门市 21.4  15.0  6.4  29.9  1.2  2.6  2.6 

启东市 15.2  10.0  5.2  34.2  1.0  2.1  2.1 

通州区 23.4  18.0  5.4  23.2  1.0  2.2  2.2 

合计 318.5  200.0  118.5  37.2  23.7  47.4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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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全市生猪粪污社会化 

有偿治理服务组织建设任务 

 

县（市、区） 建设个数（个） 
年度建设要求 

2018年 2019年 

海安市 8 4 4 

如皋市 12 6 6 

如东县 16 8 8 

海门市 5 3 2 

启东市 4 2 2 

通州区 5 3 2 

合计 50 2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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